第九屆『行天宮人文獎』
美術創作比賽 簡章
◎美術創作比賽

壹、目    的：透過美術創作，闡揚「五倫八德」，提昇全民藝術涵養、促進社會祥和，希冀「行天宮

人文獎」成為國內推展美術藝文活動程度最深的比賽。
貳、比賽類別：1.水墨畫（含彩墨畫）
2.西  畫（含水彩、油畫、平面設計）
叁、參加對象：少 年 組          ：民國84年1月1日以後至8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青少年組          ：民國80年1月1日以後至83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成 人 組（含大專社會）：民國7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肆、作品主題範圍：台灣社會中人性光輝的真情流露(可描繪故事、事件、人物或各式場景等)
伍、參賽辦法：【比賽程序：收件（照片）     初審      決審（送作品原件參賽）】
（一）初審

1.參加方式：請詳填報名表（並影印一份副本；正、副本請用迴紋針夾於參賽作品照片後面），連同參賽作品照片（8〞× 10〞一張）、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身分證、戶口名簿或護照等）、10元郵票五張以掛號郵寄主辦單位。

（報名必備資料不齊、照片規格不符或以原件參加初審，視為報名無效）

2.收件時間：民國99年3月1日至3月12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3.收件地點：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03巷14弄4號】
            請註明：『行天宮人文獎』美術創作比賽 收

4.作品規格：

  （1）水墨畫（含彩墨畫；限以直式）－

       A.少年組           —約68cm × 68cm

       B.青少年組、成人組 —約70cm × 135cm
  （2）西  畫（水彩、油畫、平面設計；橫、直式不拘）－

     A.少年組           —水彩54cm × 38cm、油畫20號、平面設計54cm × 38cm
     B.青少年組、成人組 —水彩78cm × 54cm、油畫40號、平面設計78cm × 54cm

5.初審結果訂99年3月31日（週三）於行天宮網站公佈，並以「掛號」寄出通知書通知決賽入圍者，敬請確切注意個人通訊郵件。

（二）決審（暫定）

1.入圍決審者，請於99年4月30日、5月1日（每日上午十點至十二點，下午一點至四時）將作品原件送達 - 吉林畫廊【104台北市吉林路110號一樓】
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行天宮人文獎』美術創作比賽 收

      2.決審日期：99年5月3日（週一），並於99年5月10日（週一）在行天宮網站公佈得獎名單。
3.決審送件作品須裱褙裝框（水墨畫一律直式裱褙、西畫一律裝框）。

4.未按簡章規格交件者或逾時寄達者，喪失入圍決審資格，不得異議。
◎評審

聘請國內具有教職之知名書畫家、美術家擔任評審。
◎作品展（優選獎以上）
99年5月4日－5月13日在吉林畫廊展出。（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合辦）
99年5月14日－6月5日在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敦化本館展出。

◎頒獎典禮

99年6月5日（週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敦化本館四樓禮堂。

（頒獎典禮後退回得獎作品；收藏部份除外。）

◎參賽須知

一、參賽者不限國籍。

二、每人每類以一件作品為限，如經主辦單位查證不符規定者，即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三、美術掛號郵寄初審作品照片（8〞×  10〞一張），一個信封以一人一件為限。
四、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皆歸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所有，作為推展社教之用，且得獎
者同意不行使該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格權。

 五、本會為了長期公益展覽之用，將視需要收藏部份得獎作品【含書法、美術】，並針對得獎作品酌量
     補助費用。

六、美術決審作品經評定為未得獎者，應於期限內領回，逾時未領者視同放棄，主辦單位有權處理參賽作品，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得獎作品應於展覽結束後期限內由得獎者自行領回，逾時未領者，主辦單位將不負保管責任。
七、參賽作品不得由他人代筆，如有代筆冒名者，經主辦單位查證，即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

八、參賽者身分認定，均以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身分證、戶口名簿或護照等）上所載資料為準。

 九、未附報名表（並影印一份副本）及未詳實填寫報名表，經通知未補正者，視同報名無效。

十、獎金均依所得稅法規定，超過NT$20,000元者，由主辦單位代扣10%稅金（外籍者全部獎金扣20﹪稅金）。
  十一、參賽作品不得為已得獎過之作品，若經發現，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取消之名額不予遞補。

  十二、參賽者凡冒借、抄襲、拷貝、仿冒、改作或重製他人攝影、作品之原作，除取消得獎資格外，須自行承擔所有法律責任。取消之名額不予遞補。

  十三、評審團評審會議得視作品之多寡和水準，建議主辦單位酌予增減各組獎金名額。

  十四、得獎及展覽作品均由初審、決賽評審委員評定之，不得有其他異議。

  十五、參賽者自參加本項比賽起（掛號郵寄之時），視同承認並遵守本比賽簡章上所列之各項規定。
◎獎勵辦法

【書法創作-傳統類】【美術創作-西畫類】

一、少年組          第一名：一名，獎金10,000元，獎狀一張。

第二名：一名，獎金  5,000元，獎狀一張。

第三名：一名，獎金  4,000元，獎狀一張。

優選獎：十名，各得獎金2,000元，獎狀一張。

入選獎：若干名，各得獎狀一張 。（視參加人數予以斟酌）

二、青少年組        第一名：一名，獎金20,000元，獎狀一張。

第二名：一名，獎金15,000元，獎狀一張。

第三名：一名，獎金8,000元，獎狀一張。

優選獎：七名，各得獎金4,000元，獎狀一張。

入選獎：若干名，各得獎狀一張。（視參加人數予以斟酌）

三、成人組（含大專社會）
                第一名：一名，獎金60,000元，獎狀一張。

第二名：一名，獎金40,000元，獎狀一張。

第三名：一名，獎金25,000元，獎狀一張。

優選獎：七名，各得獎金8,000元，獎狀一張。

入選獎：若干名，各得獎狀一張。（視參加人數予以斟酌）

四、長青組          第一名：一名，獎金50,000元，獎狀一張。

第二名：一名，獎金30,000元，獎狀一張。

第三名：一名，獎金20,000元，獎狀一張。

優選獎：七名，各得獎金8,000元，獎狀一張。

入選獎：若干名，各得獎狀一張。（視參加人數予以斟酌）

【書法創作-創意類】限成人組（含大專社會）
第一名：一名，獎金50,000元，獎狀一張。

第二名：一名，獎金30,000元，獎狀一張。

第三名：一名，獎金20,000元，獎狀一張。

優選獎：四名，各得獎金8,000元，獎狀一張。

入選獎：若干名，各得獎狀一張。（視參加人數予以斟酌）

【美術創作-水墨類】

一、少年組          第一名：一名，獎金10,000元，獎狀一張。

第二名：一名，獎金  5,000元，獎狀一張。

第三名：一名，獎金  4,000元，獎狀一張。

優選獎：四名，各得獎金2,000元，獎狀一張。

入選獎：若干名，各得獎狀一張。（視參加人數予以斟酌）

二、青少年組        第一名：一名，獎金20,000元，獎狀一張。

第二名：一名，獎金15,000元，獎狀一張。

第三名：一名，獎金  8,000元，獎狀一張。

優選獎：四名，各得獎金4,000元，獎狀一張。

入選獎：若干名，各得獎狀一張。（視參加人數予以斟酌）

三、成人組（含大專社會）
                第一名：一名，獎金60,000元，獎狀一張。

第二名：一名，獎金40,000元，獎狀一張。

第三名：一名，獎金25,000元，獎狀一張。

優選獎：四名，各得獎金8,000元，獎狀一張。

入選獎：若干名，各得獎狀一張。（視參加人數予以斟酌）

※各項獎金均依所得稅法規定，超過NT$20,000元者，由主辦單位代扣10%稅金（外籍者全部獎金扣20﹪稅金）。

◎報名表（本表得剪下或影印使用）
             第九屆『行天宮人文獎』

書法創作、美術創作比賽

報名表

	參賽類別

（請打ˇ）
	書法-□傳統類

     □創意類（限成人組）
	參賽組別
	□少年組

□青少年組

□成人組（含大專社會）

□長青組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美術-□水墨類（含彩墨畫）

西畫類（□水彩、□油畫、□平面設計）
	
	
	
	

	姓    名
	（必填寫）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生；   歲

（必填寫）
	性    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必填寫）
	外籍護照號碼
	
	國    籍
	

	聯絡地址
	□□□
（郵遞區號）                                                                                                      （必填寫）

	戶籍地址
	□□□
（郵遞區號）                                                                                                      （必填寫）

	聯絡方式
	電話：住家-(  )        公司-(  )
傳真：         手機：               （必填寫）
	電子郵件信箱
	           @

	就讀學校
	           縣        市

校名：       
	家長（監護人）
	（未成年者必填寫）
	作品媒材
	（美術創作比賽必填寫）                    

	服務單位
	
	職  稱
	
	作品標題
	（美術創作比賽必填寫）

	創作背景作品簡述(100字以內文字)
	（美術創作比賽必填寫）


（一）參賽須知：

1.參加方式：請詳填報名表（並影印一份副本；正、副本請用迴紋針夾於書法作品原件/美術作品照片（8×10吋照片一張）【依簡章規定】後面），連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身分證、戶口名簿或護照等）、10元郵票五張以掛號方式郵寄主辦單位（報名必備資料不齊或書法作品原件/美術作品照片規格不符，視為報名無效）。

2.收件時間：（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書法創作比賽：民國98年10月19日至10月30日止。美術創作比賽：民國99年3月1日至3月12日止。

3.參賽掛號郵寄原則，一個信封以一人一件為準；團體報名者應以一件一信封個別裝袋，並詳列名冊份數，再以大信封裝袋掛號郵寄。

4.收件人：『行天宮人文獎』書法創作比賽（美術創作比賽）收。

5.收件地點：105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303巷14弄4號（信封左下角請註明參賽類別、組別、姓名）。

6.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皆歸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所有，作為推展社教之用，且得獎者同意不行使該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格權。
（二）決賽（審）通知將以掛號信函正式書面通知參賽者；時間、地點暫定如下：

書法決賽：98年12月13日（週日）上午十點半至十三點【地點：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敦化本館
二樓男生自修室】。
美術決審：99年4月30日、5月1日上午十點至下午四時前將裱褙（裝框）之原作品（請於作品後
面註明組別、姓名）送達【104台北市吉林路110號一樓 吉林畫廊】。5月3日（週一）舉行決審。

（三）頒獎典禮：99年6月5日（週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敦化本館四樓禮堂。

（四）作品展：99年5月至6月於吉林畫廊（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合辦）、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敦化本館展出。

主辦單位洽詢電話：02-2718-0171#312      傳真：02-2718-8527、02-2719-1067
網  址：http://www.ht.org.tw（歡迎下載報名表）
請於副本上裝訂10元郵票五張，


參賽者通知書寄發之用











PAGE  
2

